第三次讨论稿——如何看待黑格尔的善恶观
黑格尔从普遍性的角度解读善与恶，认为善与恶有着共同的根源（即人的意志）。这个观点在现代仍具有很高的思考和讨论价值。
善和良心是黑格尔道德意识的最后一个阶段。当意志的对象完全扬弃了外在偶然性达到了普遍意志，就形成了善——“被完成了的、自在自为地规定了的普遍物“（第128节），是真正具有普遍性的自由意志。黑格尔说善是”作为意志概念与特殊意志的统一的理念“（第129节），强调了善需要通过人的认识把控和内化，但不随着人的意识所转移。主观的特殊意志只起到了中介的作用，当它与普遍福利统一时，就达到了善。普遍福利作为一种具体的约束，使善成为绝对的普遍的法。
然而，与伦理不同，良心是一种抽象的形式的普遍性，只是一种无限的自我确信。但它却要求具有规定现实的权利或能力，这就造成了道德的不确定性之苦。而当我们把基于自己的特殊意志片面地看成是普遍意志，当作原则并基于此行动时，就形成了恶。“唯有人是善的，只因为他也可能为恶的”（第139节），因为二者都源于人的自然意志以及由此生发的主观自我确信。
由于自我意识的存在，善和恶的关系可能会被别有用心地利用。或者“将恶曲解为善”，用其他理由为恶辩护，成为“有着虚伪形式规定的伪善”（第147节）；或者“主张自己的行为本身就是善的，有着自命为绝对者的主观性”，成为“可以进行随心所欲的伪装的道德诡辩”（第159节）。这样，一个人的犯罪乃至群体性的罪行可能会被掩盖，人们变得是非不分。
关于黑格尔的善恶观，我认为最深刻的是他对道德的不确定性的理解，并由此建立起善与恶的联系。在当今的时代中，个体地位得到极大的弘扬。那么我们基于自己的主观意志生发出自我确信，建立起自己的善恶观，又如何确信这就具有着普遍性、符合普遍福利呢？又或许，我们为了个人的利益，其实在无意识地“诡辩”，为自己的善恶观开脱，形成一套趋利避害的自我保护机制。那么当更能诡辩的人更心安理得的为恶时，真理的价值又在何处？
我对黑格尔“由于良心的主观性让人得到苦恼，选择放弃主观性退回到外在权威”的观点深表认同。由于我们在做出相应选择的同时动用了自己的主观性，因此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。这也能够解释社会舆论总是随大众或权威的原因：人们将大众的或“权威”的善恶观视作外部权威，从而放弃自己的主观性选择盲从。
黑格尔的善恶观揭示了背后“道德主观性”的本质。我想，善恶的选择权归根结底在于自身，人是否进行道德欺诈或伪善来谋求私利是自身的选择，是对于自我的尊重与认同，对自己的欺诈无法得到自己的认同。
总的来说，黑格尔认为善是道德的最高客观内容，恶的存在和善不可分割。善与恶“本自同根生”，我们需要在不断的自我反思中扬弃恶的部分，最后达到善的境界。
